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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适应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需要，保证训

练落实，提高训练质量，促进训练发展，特制定本条例。 第

二条 本条例是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法规，适用于全军现役部

队的军事训练。 第三条 军事训练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途径，

是军队履行职能的重要保证，全军必须把军事训练作为和平

时期部队工作的中心。 第四条 军事训练必须保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坚持为军队建设服务，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五条 军事训练必须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军事战略为依据，贯彻从实战需

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方针。 第六条 

军事训练的基本任务：研究军事理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掌握军事知

识和技能，演练现代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战法，培养顽强的战

斗意志、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全面提高官兵

的军事素质和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第七条 组织指导军事训

练必须遵循训战一致，教养一致，分类指导，正规系统，勤

俭练兵，确保质量的原则。 第八条 军事训练工作实行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按级负责制。 各参谋部是全军军事训练的主

管机关。 各级司令部是本单位军事训练的主管机关。 第九条 

组织领导军事训练是各级司令、政治、后勤、技术机关的共

同职责和任务。各机关必须在军政首长领导下，以军事训练



为中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工作，形成合力。 第二

章 职责 第一节 首长职责 第十条 军事、政治首长是军事训练

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组织领导军事训练的职责： （一）领

导部属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军事训练方针、原则和上级有关

军事训练的指示、完成上级赋予的军事训练任务； （二）协

调军事训练与其它工作的关系，决定本级、下级有关军事训

练的重要措施和其它事项，保证军事训练的落实； （三）部

署军事训练任务，审定军事训练计划，参加、组织、指导、

监督、检查军事训练，保证军事训练的质量； （四）领导、

组织机关各部门做好军事训练保障工作，调动所属官兵军事

训练的积极性，培养部属良好的军事训练作风。 第十一条 副

职协助正职组织领导军事训练，正职不在位期间副职履行正

职的职责。 第二节 机关职责 第十二条 司令机关组织领导军

事训练的职责： （一）安排军事训练任务，组织、指导、监

督、检查其实施； （二）组织集训、考核、演习及其它军事

训练活动； （三）制定有关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及其它行

政措施； （四）登记、统计、总结、报告军事训练情况； （

五）提出对单位和个人实施军事训练奖励、处分的建议； （

六）负责军事训练保障的计划、组织、调配、管理。 第十三

条 政治机关组织领导军事训练的职责： （一）进行国防观念

教育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提高爱军习武的自觉性，保证军

事训练方针的贯彻落实和训练任务的完成； （二）根据军事

训练的任务、要求和官兵思想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三）会同司令机关承办军事训练中的奖励、处分事宜； （四

）负责军事训练中的群众、保卫、文化工作； （五）参加与

协助司令机关组织演习、考核等军事训练活动。 第十四条 后



勤机关组织领导军事训练的职责： （一）负责军事训练中的

后勤保障工作及训练经费、物资、弹药、油料的供应、管理

； （二）安排后勤系统的军事训练任务，组织、指导、监督

、检查其实施； （三）组织后勤系统的集训、考核及其它军

事训练活动； （四）协助司令机关安排军事训练任务，参加

与协助组织军事训练活动。 第十五条 技术机关组织领导军事

训练的职责： （一）负责军事训练中的技术保障工作； （二

）安排技术系统的军事训练任务，组织、指导、监督、检查

其实施； （三）组织技术系统的集训、考核及其它军事训练

活动； （四）协助司令机关安排军事训练任务，参加与协助

组织军事训练活动。 第三节 各级职责 第十六条 总部组织领

导军事训练的职责： （一）制定全军军事训练的规划、规章

、标准，颁发军事训练大纲、教材； （二）部署全军军事训

练任务，指导、监督、检查全军军事训练工作，总结推广军

事训练经验； （三）组织全军性的军事训练考核、集训、演

习及其它有关军事训练的活动； （四）协调陆军、海军、空

军、第二炮兵之间有关军事训练的重大事项； （五）制定全

军军事训练标准，计划、调配全军军事训练的保障； （六）

领导；部署全军军事训练改革工作，组织试验、论证，推广

改革成果； （七）负责全军军事训练中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

作。 第十七条 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组织领导军事训

练的职责： （一）制定本军区、军兵种的军事训练规划、规

章、标准，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组织编审并颁发本军兵种

年军事训练大纲、教材； （二）部署本军区、军兵种的年度

军事训练任务，指导、监督、检查军事训练工作，总结推广

军事训练经验； （三）组织本军区、军兵种的军事训练考核



、战役训练及其它军事训练活动； （四）协调解决本军区、

军兵种的训练协同等有关事项； （五）部署、组织本军区、

军兵种的军事训练改革工作； （六）制定本军区、军兵种的

军事训练保障计划，组织、指导军事训练的保障工作； （七

）负责本军区、军兵种军事训练中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第十八条 海军舰队、军区空军及相当级别单位组织领导军事

训练的职责： （一）部署所属军、师级单位及直属部（分）

队的年度军事训练任务，指导、监督、检查军事训练工作，

总结推广军事训练经验； （二）组织本单位的军事训练考核

、本级首长机关训练、战役（合同战术）演习及其它军事训

练活动； （三）协调解决训练协同等有关事项； （四）计划

、组织、管理军事训练的保障工作； （五）负责本单位军事

训练中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第十九条 陆军集团军、海军

基地、空军军区、第二炮兵基地及相当级别单位组织领导军

事训练的职责： （一）部署所属师、旅级单位和直属部（分

）队的年度军事训练任务，指导、监督、检查军事训练工作

； （二）组织本级首长机关训练，导演或指导所属师、旅级

单位的演习； （三）组织本单位的军事训练考核和所属团（

营）职以上军官训练、参谋集训、直属部（分）队的骨干集

训； （四）计划、组织、管理军事训练的保障工作； （五）

负责本单位军事训练中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第二十条 师

（旅）、舰艇支队（水警区）及相当级别单位组织领导军事

训练的职责： （一）部署所属团（营）级单位和直属分队的

年度军事训练任务，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其实施； （二

）组织本级首长机关训练，导演或指导所属团（营）级单位

的演习； （三）组织本单位的军事训练考核和所属（连）排



职以上的军官训练、骨干集训； （四）计划、组织、管理军

事训练的保障工作； （五）负责本单位军事训练中的行政管

理和安全工作。 第二十一条 团、舰艇大队及相当级别单位组

织领导军事训练的职责： （一）部署所属营、连级单位的年

度军事训练任务，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其实施； （二）

组织本级首长和机关训练和所属营级单位的实兵演习； （三

）组织本单位的军事训练考核和所属排职以上的军官训练、

教学法集训、骨干集训； （四）计划、组织、管理军事训练

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五）负责本单位军事训练中的行

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第二十二条 营、连级单位和舰艇组织领

导军事训练的职责；负责所属单位、人员军事训练的具体安

排、组织实施、检查考核，军事训练器材、教材的使用、管

理及军事训练中的行政管理和安全工作。 第三章 对象与基本

要求 第二十三条 军事训练对象为士兵，军官和遂行作战任务

或保障任务的建制单位、临时编组单位。 第一节 士兵 第二十

四条 士兵的训练旨在使其熟练使用手中武器装备，掌握遂行

战斗任务或保障任务的技术战术，养成严格的组织纪律，培

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锻炼强健的体魄，具备相应的作战

或保障技能及组织训练和管理的能力。 第二十五条 士兵应当

进行共同科目、专业技术、战术训练，掌握本职本专业必备

的知识和技能，具备遂行战斗任务或保障任务的能力。 士兵

的训练采取专设训练机构培训和部队自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专业技术性强，培训周期长的新入伍的士兵由专设训练机

构培训，其他士兵由部队自训。 第二十六条 担任班长或编制

职务相当于班长的士兵，应当在完成士兵的训练的基础上，

进行本级指挥和教学法训练，具备与本职相应的指挥、训练



、管理能力。 班长任职前应当经过专设训练机构培训，无专

设训练机构培训的由团及相当级别以上的单位负责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才能担任班长。 第二十七条 军士长应当进行技术

战术训练、教学法训练，具备与专业职务相应的组织训练和

管理的能力。 军士长任职前必须经军事院校培训。 第二节 军

官 第二十八条 军官的训练旨在提高其指挥作战、组织训练、

管理部队的能力和业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 军事指挥军官应当

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和本级战役战术训练，具备与本职相应的

指挥、训练、管理部队的能力。 参谋军官还必须进行相应的

业务训练，具备与本职相应的业务水平。 第三十条 政治指挥

军官应当进行军事理论学习、本级军事指挥训练，具备与本

职相应的指挥、管理、教育部队的能力。 政治机关的军官必

须进行与本职相应的军事训练，具备必要的军事知识、技能

。 第三十一条 后勤军官应当进行军事理论学习、本级战役战

术训练和后勤指挥、勤务训练，具备与本职专业相应的指挥

、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第三十二条 专业技术军官应当进行

军事理论学习和专业技术战术训练，具备与本职专业相应的

业务能力和组织技术训练、技术管理的能力。 第三十三条 军

官的训练采取院校培训和在职训练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军官

在职训练主要采取自学、集训、函授和随队训练等方式进行

。分队军官应当以随队训练为主。 第三节 单位 第三十四条 

单位的训练旨在通过按战役战斗进程的合练，形成整体的作

战能力或保障能力。 第三十五条 营及相当级别以下单位、舰

艇，通过专业协同训练、分队（舰艇）战术训练，形成整体

遂行战斗任务或保障任务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师、旅、团和

舰艇支队、大队及相当级别单位，通过兵种战术训练、合同



战术训练，形成整体的战斗能力或综合保障能力。 第三十七

条 集团军及相当级别以上单位，通过战役训练，形成整体的

战役作战能力或战役保障能力。 第三十八条 单位的训练采取

实兵、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首长机关演练的形式进行。 第

四章 年度任务 第三十九条 年度军事训练任务包括下列要素：

年度参加军事训练兵力；年度军事训练时间；年度军事训练

内容指标；年度军事训练质量指标。 第四十条 年度军事训练

任务区分为全训、非全训。 陆军部队、海军陆勤部队、空军

地面部队中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师、旅、团和舰艇部队、航

空兵部队、战略导弹部队必须全训。其他部队的年度军事训

练任务由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确定。 第四十一条 边

（海）防、守备部队年度参加军事训练兵力、年度军事训练

时间由各军区确定。 第一节 参训兵力 第四十二条 陆军部队

、海军陆勤部队、空军地面部队年度参加军事训练的兵力以

师、旅、团和连队为单位计算。 全训师、旅、团年度参加军

事训练的连队与编制连队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０％以上。 全训

连队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与实力人数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０％

以上。 非全训部队参加军事训练的兵力由军区、海军、空军

确定。 第四十三条 舰艇部队参加军事训练的兵力以支队、水

警区和舰艇为单位计算。 支队、水警区参加军事训练的舰艇

与在航舰艇的比例必须达到１００％。 舰艇参加军事训练的

人员与舰艇实力人数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０％以上。 第四十四

条 航空兵部队参加军事训练的兵力以师（独立团、独立大队

）和训练基地为单位计算。 航空兵师（独立团、独立大队）

参加军事训练的飞行员与在编飞行员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５％

。 航空兵训练基地参加军事训练的飞行员与在编飞行员的比



例必须达到９０％以上。 第四十五条 战略导弹部队参加军事

训练的兵力以旅（团）和连队为单位计算。 旅（团）参加军

事训练的连队与编制连队的比例必须达到１００％。 连队参

加军事训练的人员与实力人数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０％以上。 

第二节 训练时间 第四十六条 陆军部队、海军陆勤部队、空军

地面部队年度军事训练时间： （一）全训：年度军事训练９

个月、１２６天（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年度军事训练包括

车场日１０个月、１６０天；空降部队、地空导弹部队年度

军事训练１０个月、１４０天）。 （二）非全训：年度军事

训练不得少于３０天。 第四十七条 舰艇部队年度军事训练１

０个月，一类舰艇１００天、二类舰艇１２０天。 航空兵部

队：航空兵师（独立团、独立大队）年度军事训练１２个月

、２１０天；航空兵训练基地年度军事训练１２个月、２４

０天。 第四十八条 各级首长机关年度军事训练不得少于３０

天。 第四十九条 专设训练机构内士兵的年度军事训练时间，

按照军事训练大纲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年度军事训练起止时

间、年度军事训练阶段，由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确

定。 第三节 训练内容、质量指标 第五十一条 年度军事训练

内容指标：必须按军事训练大纲要求，完成规定的军事训练

内容。 第五十二条 年度军事训练质量指标：士兵、军官、单

位的军事训练综合成绩必须达到及格以上标准。 第四节 训练

任务的改变 第五十三条 因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改变全训任务

： （一）执行作战任务的； （二）执行抢险救灾或者维护社

会治安任务的； （三）武器装备及其它保障发生严重困难的

； （四）执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军区、军兵种赋予的其

它任务的。 第五十四条 改变全训任务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师、旅及相当级别单位改变全训任务，必须报总参谋

部批准； （二）团及相当级别单位改变全训任务必须报军区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批准，并报总参谋部备案； （三）

营、连及相当级别单位改变全训任务的批准权限，由军区、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确定； （四）执行紧急任务的单位，

可以同时或者事后报请改变全训任务。 第五章 组织与实施 第

五十五条 组织实施军事训练必须科学计划，严密组织，按章

施训。 第五十六条 组织实施军事训练，必须严格执行军事训

练法规、规章，认真贯彻上级的军事训练指示，结合实际制

定落实措施。 第五十七条 军政首长必须亲自组织或者参加战

役战术演习，集训、考核等重要训练活动。分队军官必须坚

持跟班作业。 第一节 计划 第五十八条 组织实施军事训练必

须首先制定计划。 制定军事训练计划，必须以军事训练大纲

和上级指示为依据，结合部队的作战任务、军事训练水平、

保障能力、武器装备条件和地理环境特点等实际情况，具有

科学性、可行性。 第五十九条 军事训练计划分为综合计划和

专项计划。综合计划包括年度计划、阶段计划、月计划、周

计划；专项计划包括演习、集训及其它专项训练活动的组织

实施计划。 师、旅、独立团及相当级别以上单位必须制定年

度计划；旅、团、独立营及相当级别单位必须制定阶段计划

；团、旅属营、独立营及相当级别单位（不含航空兵部队）

必须制定月计划；连及相当级别单位（不含航空兵部队）必

须制定周计划。 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战略导弹部队还必

须制定本军兵种规定的其它计划。 第六十条 团及相当级别以

上单位的军事训练综合计划，应当在军事首长领导下，以司

令机关为主，会同有关机关共同制定。营及相当级别以下单



位的军事训练综合计划，必须由营长、连长或编制职务相当

于营长、连长的军事主官亲自制定。 军事训练专项计划由组

织实施单位、机关、部门在主管首长领导下制定。 第六十一

条 军事训练计划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批，适时下达。军

政首长必须严格审查军事训练计划，及时批复。 第六十二条 

军事训练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

变动时，必须报审批首长准可。 第二节 准备 第六十三条 军

事训练准备应当根据年度军事训练任务的军事训练计划，结

合部队实际情况，重点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

、教学准备。 第六十四条 思想准备，应当根据年度军事训练

任务和官兵的思想状况，进行训练动员和思想教育等，明确

训练的意义、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方法。 第六十五条 组

织准备，应当根据年度军事训练任务需要和军官、骨干配备

情况，调整、配备训练骨干，加强训练的组织和教学力量。 

第六十六条 物质准备，应当根据科（课）目施训需要，整修

场地、维修、订购、配发器材，分发教材，保证科（课）目

训练的正常进行。 第六十七条 教学准备，应当根据军事训练

进度适时进行。年度训练预备期和阶段训练转换期，必须组

织教学法集训，统一训练方法，培养教练员和训练骨干。所

有科（课）目必须编写教案。重点、难点科（课）目必须组

织示教、试讲，培养示范分队（人员）。教案必须经直接军

事首长审查批准。示教、试讲由本级或上级组织。 第三节 施

训 第六十八条 施训必须坚持基础与应用并重，全面与重点兼

顾，教练与养成一致。 施训必须严格按照军事训练大纲要求

和上级有关规定实施，不得偏训、漏训。 第六十九条 施训应

当先技术后战术，先基础后应用，先分练后合练，先专业后



合成，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第七十条 教学，应

当坚持因人施教，按级任教，专长任教，强调首长教部属，

上级教下级。 演习，应当坚持上导下演为主，本级导演为辅

，导与演必须分开。 第七十一条 士兵的训练，按照理论学习

、讲解示范、组织练习、考核验收的方法步骤进行。 理论学

习，应当深入浅出，启发诱导；讲解示范，应当形象直观，

规范标准；组织练习，应当先分后合，注重单个教练和实际

操作。 第七十二条 军官的战役战术训练，按照理论学习、想

定作业的方法步骤进行。 理论学习，应当围绕战役战术课题

，结合战例研究和学术研究进行；想定作业，应当采取单个

作业、编组（集团）作业的方式进行。 第七十三条 单位的训

练必须重点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逐级合成、逐级形成

战斗力。 单位专业协同训练，按照单级、单项协同演练，多

级、多项协同演练的方法步骤进行。 营及相当级别以下单位

、舰艇的战术训练，按照分段作业（操练）、连贯作业（操

练）、综合演练的方法步骤进行。 师、旅、团和舰艇支队、

大队及相当级别单位的战术训练，按照战术作业、首长机关

演习、实兵演习的方法步骤进行。 集团军及相当级别以上单

位的战役训练，按照战役作业、战役学习的方法步骤进行。 

战役战术作业，应当一种条件设置多种情况，研练多种战法

。战术演习，应当多采取检验性或者对抗性的方式，在复杂

条件下多课题昼夜连续实施。战役演习，应当结合战区、战

役方向的作战任务，采取检验性或者研究性的方式进行。 第

七十四条 野营训练，应当结合野外驻训或者学习进行，在野

战条件下全面锻炼部队。 夜间训练，应当按照夜战要求，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要有侧重地安排夜间技术、战术和勤务科



（课）目的训练。 第四节 登记、统计、总结、报告 第七十五

条 军事训练情况，必须进行登记、统计，并逐级上报。 登记

、统计必须真实、准确。 第七十六条 科（课）目、阶段、年

度训练结束时应当分别进行讲评、小结、总结。 集团军及相

当级别单位每半年、师及相当级别单位每季度、团及相当级

别单位每月应当分析一次训练形势，总结经验，查找问题，

研究解决办法。 第七十七条 军事训练情况分别以综合和专项

报告形式上报。 集团军及相当级别以下单位的每月军事训练

基本情况，应当综合逐级上报。 团及相当级别以上单位的年

度军事训练基本情况以综合报告形式逐级书面上报。 演习、

集训及其它军事训练活动情况，以专项报告形式逐级上报。 

第六章 考核与评定 第七十八条 军事训练考核与评定，旨在检

验和衡量士兵、军官、单位的军事训练质量、水平。 第一节 

考核 第七十九条 军事训练的考核的对象为士兵、军官及单位

。考核的内容为年度规定的训练科（课）目。 第八十条 军事

训练考核分为普考和抽考。 普教是对训练对象、训练科（课

）目的全面考核，在科（课）目训练结束时或者结合科（课

）目训练的最后一个步骤进行。 抽考是对训练对象、训练科

（课）目的抽样考核，在阶段或者年度训练结束时进行。 第

八十一条 对士兵的普考由连及相当级别单位或者上级业务部

门组织；抽考由营及相当级别以上单位或者业务部门组织。 

对单位和军官的普考由上一级或者上两级以上单位或者业务

部门组织；抽考由上两级以上单位或者业务部门组织。 第八

十二条 考核可单级或者多级联合组织。抽考落实到受考单位

全年度不得超过两次。 第八十三条 年度军事训练成绩以普考

成绩为准。 士兵、军官普考成绩不及格者，必须在限定时间



内进行复训、补训并接受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作为个人成绩

，不计入单位成绩。 第二节 评定 第八十四条 军事训练评定

包括成绩评定和等级评定。 第八十五条 军事训练科（课）目

成绩评定对象为士兵、军官及单位。 评定军事训练科（课）

目成绩，应当依据军事训练科（课）目成绩评定标准，在科

（课）目考核时由考核组织者实施。 第八十六条 军事训练综

合成绩评定对象为军官、全训单位、全训单位的士兵。 评定

军事训练综合成绩，应当依据军事训练综合成绩评定标准，

在年度训练结束时由普考组织者实施。 第八十七条 军事训练

等级评定的对象为师级以下单位、师级以下单位的军官和士

兵。 评定军事训练等级，应当依据军事训练等级评定的有关

规定实施。 第八十八条 士兵、军官的军事训练综合成绩和军

事训练等级载入本人档案。 单位的军事训练综合成绩和军事

训练等级载入训练档案。 第七章 保障 第八十九条 军事训练

保障必须保证重点，专项专用，注重效益，勤俭节约。 第九

十条 军事训练保障包括：军事训练经费，弹药、器材、教材

、物资、油料、场地（海区、空域）和电化教学保障等。 第

九十一条 军事训练经费，实行按标准包干计领和专项指标分

配包干的办法保障。 军事训练经费，由军训（作训）部门计

划使用，财务部门负责拨款、结算，财务、审计部门监督。 

按标准包干计领的经费，由各单位按财务系统自下而上领报

；专项经费，由军训（作训）部门自上而下分配指标，与财

务部门联署下达。 第九十二条 军事训练弹药、爆破器材，实

行按标准计领的办法保障。 军事训练弹药，由军械部门负责

调拨、供应、管理。军事训练爆破器材，由工程兵部门负责

调拨、供应、管理。 第九十三条 军事训练器材，实行按标准



调拨实物的办法保障。 军事训练通用器材，由总参谋部负责

保障。 军事训练专业器材，由军兵种和总部有关业务部门负

责保障。 大型、复杂的军事训练模拟器材，由总部和军兵种

统一配发。 第九十四条 军事训练教材，实行按标准配发的办

法保障。 全军通用教材和陆军专业教材由总参谋部负责保障

。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专业教材和后勤专业教材，分别由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总后勤部保障。 第九十五条 军事训

练物资，实行按标准购买和自购的办法保障。 修建训练场地

，制作与维修训练器材所需的钢材、木材、水泥等统配（部

管）物资，由总后勤部分配总指标，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门

进行再分配，使用单位凭指标向物资管理部门或者物资供应

站申请购买。 军事训练所需的其它物资由使用单位自购。 第

九十六条 军事训练油料，实行标准供应和年度指标包干的办

法保障。 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地面训练用油，在总

后勤部下达的年度包干总指标内，各级油料（运输）部门与

军训（作训）部门，根据年度军事训练任务，共同进行再分

配。 舰艇、飞机的训练油料，由总后勤部分配专项指标，实

行年度包干。 军委、总部赋予的大型军事训练活动用油，由

主办单位会同所在军区、军兵种油料（运输）部门，向总后

勤部申报计划，专项核销。 坦克摩托小时，由总参谋部下达

总指标，军区、军兵种进行再分配。 第九十七条 军事训练场

地建设，应当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慎重定点，合理布局，

一场多用，提高使用效率。 大型场地的新建、调整、改（扩

）建，由总参谋部审批。 中小型场地的新建、调整、改（扩

）建，由军区、军兵种审批，并报总参谋部备案。 第九十八

条 军事训练电化教学保障，应当以军官训练和专设训练机构



为重点。 第九十九条 军事训练保障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财经、物资的政策、法令和全军统一的财务规章制度。

凡规定用于军事训练的各项保障，必须落到实处，严禁克扣

和挪作它用。各级应当严格执行收发使用、回收移交、清仓

查库、登记统计、维护修理和检查评比等制度。 第八章 奖励

与处分 第一百条 士兵、军官、单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

当给予奖励： （一）年度军事训练综合成绩评定优异的； （

二）在军事训练等级评定中取得较高等级的； （三）被评为

专业技术标兵的； （四）被评为优秀教练员的； （五）在上

级组织的军事训练竞赛或者其它重大军事训练活动中取得名

次或者成绩优异的； （六）在军事训练组织领导、训练改革

、训练器材革新中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其它对军事训练

做出重大贡献或者成绩突出的。 第一百零一条 士兵、军官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给予处分； （一）经常旷训、怠训，

经批评教育不改正的； （二）无特殊原因年度军事训练综合

成绩评定不及格的； （三）擅自改变年度军事训练任务，随

意减免军事训练兵力，时间、内容的； （四）弄虚作假，谎

报军事训练成绩的； （五）因失职、违反操作规程及规章制

度，造成事故的； （六）挪用、侵吞、倒卖军事训练物资、

油料、器材、经费的； （七）其它干扰军事训练正常进行，

严重影响军事训练任务完成的。 军官、士兵有上列行为，情

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

百零二条 军事训练奖励、处分的项目、权限、实施，依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执行。 全训单位的年

度奖励指标应当主要用于军事训练方面的奖励。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百零三条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和军区、海军、



空军、第二炮兵或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军事训练规章。 第一百

零四条 临战训练和作战间隙的训练，可以参照本条例，结合

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 第一百零五条 在军事训练中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六条 军队院校、预备役部队和国防

科工委科研试验部队的军事训练参照本条例执行。 文职干部

的军事训练参照本条例有关军官军事训练的条款执行。 第一

百零七条 本条例由总参谋部负责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 本条例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已颁发的有关军事训练的法规、规章及

其它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以本条例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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